
□ 彭浩

法律是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依据和准绳。 因此， 在依法适用域外法律的涉外案件中， 能否准确查

明、 正确适用域外法， 将直接决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否得到正确分配， 直接关系到中外当事人的法律

预期能否得到依法保护， 直接关系到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良好形象能否有效树立。

当前实践中， 一定程度上存在域外法查明的目标定位不清晰、 工作流程安排不科学、 域外法查明适

用质效有待提升等问题。 本文谨结合涉外商事审判的实践经验和体会， 对域外法查明的目标定位与方法

作一探讨。

责
任
编
辑/

王
睿
卿

E
-
m
ail:fzb

fyzk
@
1
2
6
.co

m

B2

2025 年

7 月 29 日

星期二

实
务

探
索

域外法查明的目标定位与方法

明确查明目的： 不止于查

得域外法的相关材料， 而

是要查明个案中直接可用

的裁判规则

实践中， 存在对域外法查明目

的认识把握不够清晰的情况， 认为

“域外法查明” 就是指查得与在办

案件相关的域外法律规定， 而与域

外法的理解适用无关， 并认为后者

是中国法官的职权和自由， 可以完

全按照自己的认识进行域外法的理

解适用。 基于这样的认识， 在委托

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者中外法律专

家查明域外法， 或者要求当事人提

供域外法律时（以下统称“查明主

体”）， 只是要求查明主体提供相关

的域外法律规定， 而未要求其提供

有关法律应当如何理解适用的意

见； 有的案件在委托查明前未先行

固定案件事实和争议焦点， 也未要

求查明主体针对个案情形查明与案

件最相契合的法律， 导致查明的域

外法与案件具体场景脱节。 这样的

查明结果显然很难对个案中准确认

定和正确适用域外法提供有效帮

助。 其后果， 或者是不得不再次补

充查明， 严重影响涉外案件审判效

率； 或者是脱离域外法所属国家或

者地区法定的或通行的法律方法，

完全按照法官的主观认识对域外法

进行解释适用， 极易造成域外法的

错误理解适用。

实际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

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若干问题的解

释 （二）》 （以下简称 《解释

（二）》） 第五条规定， 查明主体提

供的域外法律规定、 判例等， 都只

是“域外法律的相关材料”。 而域

外法查明的最终目的， 是要在查得

域外法的相关材料的基础上， 结合

在办案件的具体情况， 运用域外法

所属国家或者地区法定的或者通行

的法律解释和适用方法， 找到能够

直接适用于在办案件的具体裁判规

则。

由于法律编纂体系化考量和立

法技术等原因， 各国的法律条文大

多并非结构和内容完备的法律规

范， 在适用时需结合法律体系和其

他相关条文将不完整的法律条文提

炼转化为完整的法律规范。 同时，

考虑到法律普遍适用的需要， 法律

条文多为原则性较强的行为规范，

而非可以直接指引个案裁判活动的

裁判规范 （裁判规则）。 因此， 法

官在适用法律时， 必须通过大量的

解释工作， 将不完备、 不细化、 不

能直接适用于个案的法律条文转化

为完备、 具体、 契合个案情形的裁

判规则， 从而实现将法律规定适用

于个案的裁判目的。 域外法查明的

最终目的， 就是要找到某条或者某

几条可以直接适用于个案的裁判规

则。

明确域外法查明的最终目的在

于查明个案中具体可用的裁判规

则， 而不止于查得域外法的相关材

料， 对于准确定位域外法查明程序

的目标任务、 合理安排相关工作流

程， 及时、 准确、 高质量查明域外

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 由于域外法查明的最终

目的在于适用， 查明程序从一开始

就要紧紧围绕查得能够适用于个案

的裁判规则这个目标而展开， 不能

脱离法律的个案适用进行抽象的域

外法查明。

第二， 为确保域外法查明的针

对性、 有效性， 应在启动查明程序

前先行查清相关案件事实， 固定法

律适用方面的争议焦点， 从而明确

域外法适用的具体场景， 并据此提

出相应查明需求。

第三， 为实现查明直接可用的

裁判规则的目的， 法官应将工作资

源更多聚焦于在办案件中最需要清

晰查明、 有效澄清、 准确阐明的争

议问题上， 在准确探明、 充分论证

可以直接适用个案的具体裁判规则

上投入更多时间精力。

优化查明步骤： 锁定目

标， 层层深入， 确保域外

法查明精准高效

聚焦“查明个案中直接可用的

裁判规则” 的目标， 域外法查明要

从一开始就与在办案件紧密结合，

做到“目光在事实与规范间的往返

流转”。 要通过查清相关要件事实，

固定域外法适用的具体场景； 通过

逐步缩小各方争议范围， 固定域外

法适用的争议焦点， 精准锁定个案

中需要查明域外法的具体范围，从

而提高域外法查明效率和精准度。

第一步， 查清案件事实， 固定

域外法适用的具体场景。 为确保域

外法查明的针对性， 在启动查明程

序前， 应注意先查清与域外法适用

相关的案件事实， 并在委托查明材

料中予以明确载明。 这样可以先行

固定个案中域外法适用的具体场

景， 让查明主体从一开始就紧密结

合具体案情搜索相关法律规定， 充

分考虑到将有关域外法律适用于在

办案件的合法性、 关联性和有效性，

提高查明工作的精准度。

第二步， 固定争议焦点， 精准锁

定域外法的查明范围。 在查清案涉事

实的基础上， 要进一步澄清和固定当

事人之间的法律争议焦点。 然后根据

各方争议焦点， 结合已知的域外法律

的体系框架和各方当事人意见， 逐步

固定和提炼出在个案场景下需要查明

的域外法的具体项目和需求。

第三步， 启动查明程序， 对查得

的材料依法进行审查。 在明确查明需

求后， 就可以运用法律规定的途径，

正式启动域外法查明程序。

经过查明程序取得域外法的相关

材料后， 即须以适当程序对相关材料

进行审查， 对相关材料载明的域外法

律的真实性、 完整性、 有效性、 关联

性作出认定。

其中， 对“关联性” 的认定必须

对域外法律能否适用于具体个案作出

判断， 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域外法

律在个案如何理解适用的关键问题。

为确保域外法律审查认定的正确性，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正当程序的支撑保

障作用， 另一方面可有效发挥查明机

构或者法律专家的专业优势， 必要时

通知其出庭接受询问， 帮助法院作出

准确判断。

第四步， 综合分析判断， 准确认

定域外法的内容及其理解适用。 经过

域外法律提供、 质证、 询问等程序

后， 即可根据 《解释 （二）》 第八条

规定的标准， 对域外法的内容及其理

解适用作出准确认定。 需要强调的

是， 依据现行法律及“法官知法” 的

古老法谚， 法官对于查明适用域外法

负有严格的法律责任， 应当尽最大努

力、 采用适当途径准确查明域外法，

而不能浅尝辄止、 轻易认定“不能查

明域外法”。

首先， 通过法律规定的其中一项

途径无法获得域外法律或者获得的域

外法律的内容不明确、 不充分的， 应

当通过其他适当的途径作进一步补充

查明， 不能简单认定域外法律不能查

明。 其次， 如果当事人对查明的域外

法的内容及理解适用提出合理异议，

应当补充查明， 并在综合分析、 比

较、 甄选后作出审慎认定， 不能仅以

当事人存在异议为由认定域外法不能

查明。

优化裁判方法： 运用配套

的法律方法解释和适用域

外法律

将域外法适用于在办的具体案

件， 势必涉及对域外法律规则内涵、

外延的解释与具体运用。 从保护中外

当事人对法律适用和裁判结果的合理

预期出发， 域外法适用的理想状态

是， 中国法官运用域外法所属国家或

者地区法定的或者通行的法律方法去

解释和适用域外法， 并据此作出正确

裁判。 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但涉外法官有责任朝着这个目标不懈

努力。

（一） 将案涉争议放到域外法律

体系的正确位置

由于长期在中国法律的体系框架

内思考法律适用问题， 法官在审理涉

外案件时容易出现不假思索“自动套

用” 这个体系框架的问题。

但同一法律问题在不同法域的法

律体系框架内所处位置往往会存在很

大区别。

为确保法律的准确适用， 在适用

域外法时， 有必要暂时“屏蔽” 已经

习惯了的中国法律体系框架， 以未知

心态去探明案涉争议问题在域外法律

体系中的正确位置， 并根据与其最相

契合的域外法律作出裁判。

（二） 注意审查域外法律与案涉

争议是否准确契合

普通法系的法院在适用判例法

时， 需按照一套复杂的机制和方法，

对在办案件与判例的相似性进行严格

比对， 以确保先前的判例可以准确地

适用于在办案件。 因此， 在依法适用

判例法的案件中， 有必要参考该法域

的法律适用机制和方法， 对查明的域

外法能否适用于在办案件进行必要的

探讨。

在这方面， 也可以充分发挥查明

机构或者法律专家的智力优势， 帮助

法院正确适用相关判例法。

（三） 遵循域外法律体系通用的

法律方法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对同一法

律概念的定义和具体制度规定可能存

在重要区别。 因此， 在解释和适用域

外法律时， 也要尽量“忘却” 中国法

律的语境和解释方法， 尽可能地将查

得的域外法律还原到其“母国” 的法

律体系和文化语境下， 按照该法域法

定的或者通用的法律解释和适用方法

进行解释适用， 如此才能得出该域外

法律规则的准确含义。

由于涉外法官不可能是所有域外

法的专家， 要做到这一点， 也必须更

多依赖查明机构或者法律专家的协

助， 同时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

见。

（作者系上海国际商事法庭副庭

长、 三级高级法官， 华东政法大学涉

外法治博士研究生， 获评上海法院审

判业务骨干、 实务专家。）


